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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八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请阁下注意一些最近的证据，这些证据毫不 

掩饰地证实了以色列所奉行的政策，是违反联合国宪 

章的宗旨和原则，违反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定，违反各 

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违反人权和人民的基本自 

由，违反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日内瓦公约及联合 

国的有关决议： 

( a )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纽约时报》在 

"据报以色列已经选定戈兰高地城的位置"的标题下报 

道： 

"特拉维夫，十二月九日（路透社）电：今天的 

《晚报》报道，一个各部间的委员会已经决定了在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上建第一个以色列城的 

位置。据说，包括有国防部和陆军代表的委员会 

成员已经决定：这个城市定在布诺特雅科夫至库 

奈特拉间主要公路的西方枢纽处。以色列官员对 

这个报道拒绝置评。 

"《晚报》说，这个城市最初将有几万人口，作 

为在那个地区以色列各定居区的区域服务中心， 

并将拥有工业。据该报引述委员会的成员说，城 

市工程很快就要开始。" 

( b ) —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耶路撒冷邮报》 

报道，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在国会声明说， 

"已经拟好了这些管理区⋯⋯和城乡人口的计划，并且 

到那阶段已设的各定居点的大多数人口，都已经在未 

开垦的土地上居住下来。"在同一天该报中，在另一报 

道内提到有关被占领领土上人民的那一声明时，总理 

"列举了政府在人口事务方面的成绩，并特别举出戈 

兰高地的定居区。"据引述该总理的话说，"这些定居区 

和外围据点是种子，将来会越长越大；人口会增加， 

根基会更为稳固。这一定居活动加强了我们在这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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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内的根基，并巩固了国家的基础；我们正在进行种 

种准备和计划，去进行这一城乡两方面人口的重要工 

作 。 " 

( c ) —九七三年二月十八日《耶路撒冷邮报》和 

《国土报》报道，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在特拉维夫对律 

师公会作了讲话，他呼吁政府"执行所宣布的在占领领 

土上大规模城乡移民的政策"。据《国土报》的文章说， 

达扬强调需要加速在这些领土上创设定居区，并呼吁 

公私投资；他指出："我们多的是准备到这些领土上去 

定居的青年男女。从苏联来的移民继续不断，其速度 

令人满意，从外国犹太人得来的财政援助即将达到空 

前数字，我们的军事力量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水准，可 

以给他们从来所没有的安全保证。" 

( d ) —九七二年十一月九日的《国土报》载有一 

篇记事，报道第一个工业中心在戈兰高地的南部开 

工。根据该记事说，这个中心在一九七三年将拥有一 

百个住宅单位，三百五十万以色列镑投资于工业设 

备，四百万以色列镑用于建筑工程。 

( e ) 一九七三年二月四日的《耶路撒冷邮报》载 

有一篇记事，报道住宅部助理主任阿弗尼的讲话，他 

说，一九七三年将在占领地内成立七个农业区，从一 

九六七年以来这一种新建区在占领地内已有四十区之 

多。 

( f ) 一九七二年九月九日的《晚报》载有一篇记 

事说，一九七三年将在戈兰高地的三个殖民地中的二 

个安置刚从苏联来的移民。 

(g)根据一九七二年十月六日的《耶路撒冷邮 

报》报道，犹太民族基金会董事曾说，从一九六七年 

的战争以来，基金会已开发了十八万度南的土地，"其 

中大部分将用于兴建新定居区"。据说伊撒尔曾表示 

犹太民族基金会曾在戈兰高地区耗费二千六百万镑， 

而在最近的三年内将再用四千万镑"为戈兰高地已经 



兴建的十六个定居区以及以后以一年一个的比率兴建 

的那些定居区"营造一千五百个农场。 

(h) 一九七二年九月八日的《耶路撒冷邮报杂 

志》载有一篇记事，报道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移民 

部主任阿格莫尼曾就在占领地所兴建的四十九个定居 

区的问题作以下的陈述： 

"⋯⋯在其他定居区中，有许多，特别是在 

戈兰高地兴建的那些，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 

中阿拉伯人放弃的土地上兴建的。" 

( i )《耶路撒冷邮报》最近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十三日登载了题为"计划将戈兰的居民增加一倍"的新 

闻报道如下； 

"库奈特拉——以不管部长伊斯雷尔 ‧加利 

利为首的在管理领土内设置定居区的部长委员 

会——在本星期要审议经由成立一个区域中心和 

四个新的定居区将戈兰高地居民增加一倍的计 

划。 

" 犹 太 复 国 主 义 组 织 居 民 安 置 部 主 任 雅 希 

尔‧阿德莫尼昨天说，这个计划执行起来大概 

需要二千五百万以色列镑，应在一九七五年完 

成。 

"除了在戈兰髙地建立定居区的计划之外，委 

员会也将考虑向已在高地建立的定居区供应用水 

的问题，和防止在未来撤禺任何平民的方法。" 

( j )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以色列代表在特 

别政治委员会讨论议程项目45"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 

内居民人权措施特别调査委员会的报告"时作主要讲 

话说： 

"⋯⋯如众所知，以色列政府认为：由于许 

多法律上的理由，这个公约（一九四九年八月十 

二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 

当前的事件，并对该公约在管理区的适用性，保留 

立场。不过，虽然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以来一贯 

作此保留，并对负责这方面的人作过正式解释， 

以色列仍旧以公约的规定作为它的标准。 

"红十字委会曾多次在事实上承认这一点，但 

以色列在理论上和法律上仍保留立场。"@ 

我要促请大家注意，在叙利亚领土的戈兰高地至 

少已建立了十六个定居区。据预料，今后五年内还会 

再建立其他的定居区；而且，在这个被占的叙利亚领 

土里，还建立了若干的地区中心。这些地区中心据说 

是民事中心，负责协调已建立的殖民区的经济和社会 

事务，因为一般说来,这些殖民区相当密集，必须设立 

地区中心去把它们连贯起来。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当 

局不久会开始更进一步推行它们的并吞和扩张政策， 

就是建造一个人口包括几万以色列殖民主义者的城 

市，这一政策违反国际法里有关占领的规定，侵害被 

占领土人民的基本权利。 

在以色列, 于一九七三年十月对叙利亚领土发动侵 

略以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占领当局，到现在为止，用 

武力驱逐了二万四千以上的居民离开他们的乡村：先 

向这些和平的叙利亚平民开火，恐吓他们，使他们急 

急离开。此外，这些殖民主义当局，在以色列一九六 

七年六月五甲的侵略以后，也已经驱逐了十二万以上 

的叙利亚公民离开戈兰高地。 

此外，以色列政府继续拒绝让那些在一九六七年 

六月和一九七三年十月侵略期间及其后被驱逐出来的 

人回返他们的家乡。还有一点已明显确定，即以色列 

的定居是建在原属这些被赶走的人所有的土地上，有 

些——象在菲克——还建在戈兰高地的乡村里。 

殖民主义占领国一方面拒绝让在最近两次以色列 

侵略后被赶走的叙利亚公民回返他们的家乡，一方面 

用新的犹太移民进住新建的定居区。这是滥用某一权 

利（离开自己家乡的权利）而损害另一权利（回返自己 

家乡的权利和自决的权利）。 

恣意动员全世舆的犹太人，号召他们向以色列移 

民，定居于占领领土，.是完全妨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民和被赶出被占阿拉伯领土的人收复他们的土地、城 

镇乡村、农庄的明确权利，这一权利不但有法律明文 

为根据，而且是不容剥夺的。联合国大会曾多次宣告 

这个权利是不附任何条件的；至于大会及联合国各主 

@这是在特别政治委员会第八九〇次会议上的发言，其正 

式记录以简要记录形式散发。 



要机关、委员会所通过的成百的决议，以及各日内瓦 

公约——以色列都毫不理会的——就更不必说了。 

我谨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份非常有趣的、严肃的文 

件，它讨论到被占阿拉伯领土以及以色列利用这些领 

土作为其整体一部分的问题。这份文件是一九七三年 

十月二十五日"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措施 

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这个报告的增编。®在这个报告里，特别调查委员 

会对有关指控以色列政府在其于一九六七年六月敌对 

行为以后所占领的土地上推行吞并和建立定居区政策 

的证据，分析其中的要点。在报告的第三章里，特别调 

查委员会举出若干证据为例，用以证明这种政策确是 

存在的。我请大家特别注意"有关吞并和建立定居区 

政策的指控"这个标题下的第40至第87段，以及地 

图，图中标明以色列政府到现在为止在占领领土内所 

建立的定居，这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吞并和扩张政策。 

在这个报告里，特别调査委员会得到许多值得注 

意的结论-

"以色列政府各成员的正式声明以及在占领 

领土内采取的各项措施，主要都是本于犹太复国 

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认为整个地区，按照圣经 

上以色列土地的概念，全都合法地属于犹太人。 

特别调查委员会明显的看出，以色列政府认为它 

之出现于占领领土，是'回到''以色列土地'，而不 

是在敌对行为之后占领土地。负有权责的部长曾 

多次作出这种含义的声明，为在占领领土内采取 

的措施辩护。这一成为以色列政府对占领领土政 

策的基础的学说，绝不能被承认，更不能被一个 

締造以色列国的组织接受。"® 

特别委员会根据其所作的调查，发现"有确切的 

证据，证明以色列政府正从事于一种在占领领土建立 

定居区的政策，使以色列国民移居到那些地区，其中 

W些是新的移民，在占领领土的某些部分，象希伯隆 

(西岸）、拉法赫和沙姆沙伊赫（塞纳）以及戈兰高地等， 

以色列政府采行了长期定居区计划"。® 

@A/9148„ 

®A/9148/Add.l。 

@ A / 9 1 4 8 , 第 1 4 Ï 段。 

® 同 上 ， 第 4 2 段 。 

我国政府认为，以色列官方的这些声明、既成事 

实和采行的办法都反映以色列决心要在一九六七年六 

月五日以来被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继续推行它的 

政策和法律行动，并构成对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尤 

其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日内瓦公约的重大违 

犯。 

以色列藐视国际法的程度，使联合国大会不得不 

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七日通过第 

3092 A (XXVm)号决议，大会在其中断然拒斥了以 

色列所作第四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以色列在一九六七 

年六月以后所占领阿拉伯领土的辩解。大会于提醒以 

色列根据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所应负的义务以后， 

以一百二十票对零票、五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声明"一 

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 

约，适用于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 

土"，并要求以色列"在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尊重并 

遵守该公约的各项规定"。 

大 会 又 在 最 近 一 届 会 议 中 以 绝 对 多 数 ( 九 十 

票赞成，七票反对，二十七票弃权）通过第3092 B 

( x x v m ) 号 决 议 ， 大 会 在 该 决 议 中 ， . 

" 3 . 对以色列违反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 

内瓦公约以及其他应该适用的国际公约和条例表 

示严重关怀，尤其关怀下列各项违反情形， 

" ( a ) 兼并占领领土的某些部分； 

"(b)在这些领土中设置以色列定居区，并 

将外籍人民迁移到定居区； 

" ( c )毁坏并拆除阿拉伯人住房、住宿处、 

村落和城镇； 

" ( e ) 撤 出 、 放 逐 、 驱 出 、 赶 出 和 转 移 自 

一九六七年以来以色列所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阿 

拉伯居民，并拒绝他们回到他们自己家园和房地 

产的权利； 

" 4 . 要 求 以 色 列 立 即 停 止 兼 并 它 从 一 九 六 

七年以来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并使其成为殖民 



地，停止设置定居区，停止在各该领土内移入、移 

出或迁移人民t并停止^段所称所有其他措施；" 

我要ilj ，这个机i证实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关 

,于以色歹Ij兼并戈:^高地的各信：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 

二日os/《s2s〕、：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六日05/s》m、 一 

九七〇年六月五日〔,S/SS2"、 一 九 七 二 年 一 月 五 日 

CS110495)、 一九七；年一月二十一日〔>S/_Z05〗S〕、 一 

:1七$年十一月二十日GS/:Î J J20〕、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二 ̶ 日 〔 & 以 及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cs/iimx以色列代表)于各该信中所称以色列兼 

并主义的意图都没有提出答复。 

最后，毫无疑问地国际组织的判断是最雄辩的和 

公正的。大约在两周以前，大会第3092 B (XXVin) 

号决议中宣称： ' 

"以色列的苯并、设置定居区以及向占领领 

土移居外籍人民的政策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占领所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定、主权和 

领土完整原则以及人民的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同 

时也妨碍公正持久和平的建立。" 

大会在同一决议中 

"重申以色列在占领领土内安置本国人民和 

新的移民政策是公然违反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 

第四次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的"。 

请你将这封信递交人权委员会主席和特别委员会 

主席以便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的措 

施。如蒙将这封信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 

分发，则不胜感激。 

阿 拉 伯 叙 利 亚 共 和 国 

常 駐 联 合 国 代 表 

海 萨 姆 ‧ 基 兰 尼 （ 签 名 ） 

S/11161号文件 

-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已接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 

众国两国常驻代表附来关于即将举行的中东会议的 

信，如果你将这两封信转致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 

很感溆。我认为这两封信是与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三年 

十二月十五日第344 (1973)号决议相符合的，我打算 

以这两封信作基础进行工作。 

秘书长 

库尔特 ‧瓦尔德海姆（签名）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常 驻 联 合 国 代 表 给 秘 书 长 的 信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苏 

联和美国共同提出的第338 (〗973)号决议，其中呼吁 

有关各方在适当的主持下开始谈判，以便在中东建立 

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苏联和美国目前从有关各方获 

〔原件：英文/俄文〕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悉，它们愿意参加将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 

开始举行的和平会议。会议将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 

各方已经同意，会议应由苏联和美国共同担任主 

席，进行会务。各方也同意，中东地区其他参加者的 

问题将在会议开始的阶段加以讨论。 

我们希望，你能参加会议的开幕，希望开幕时有 

关各国政府将由各国外交部长代表出席会议，稍后由 

特别指派的大使衔代表出席会议。 

我们也希望，你将派出一位代表，将会议的全部 

工作经过随时通知你。最后，如果眹合国能对会议工 

作提供必需的便利，我们将甚为感激。 

如果一如我们的希望，你能够参加，苏联和美国 

作为共同主席，很希望你会同意担任会议的召集人， 

并在会议开幕时担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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